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班「必修替代科目對照表」 
中華民國 111 年 06月 01 日佛教學系 110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 

原必修科目 替代必修科目 

適用學年度 備註說明 
修課年級 科目名稱 

學

分 
科目名稱 

學

分 

一

（下） 
禪修與現代社會之研究

理論與專題 
2 佛教禪修研究：理論與課題 3 112學年度起 

調整科目名稱

及學分數 

       

       

 


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必選修課程替代修習科目申請表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4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4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

中華民國 111 年 06月 01 日佛教學系 110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 

學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                     
必/選 科 目 替 代 科 目 

學程

年度 
原科目名稱 課程編號 

學

分 

必選

修別 

可修習之 

替代科目名稱 
課程編號 

學

分 

必選

修別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替代

原因 

 
□必修科目停開或變更名稱    □必修科目學分數減少   □其他原因 

  

其他

限定

條件 

  

系所 

承辦人 
 系主任  

教務組 

承辦人 
 

教務組 

組長 
 

 


